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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1 

前言 

自 2022 年核准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市總體規劃(2020-2040)》以來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

已開始積極推進各分區詳細規劃草案的編製工作。其中，首份法定分區《東區-2 詳細規

劃草案》已於 2022年 10月至12月期間展開公開諮詢。本人現就該規劃草案提出以下意

見，以供參考。 

 

意見 1 

關於交通規劃方面 

草案內指出區內出行以輕軌系統、公共交通及慢行系統構成，除彼此間相輔相成、連接

協調外，亦能更進一步推動綠色出行的理念目標，配合周邊綠地環境及各種商業元素，

提升出行體驗，營造出適宜綠色出行、舒適及悠閒的環境，達至公共交通導向發展模式

及原區就業的目標，對此規劃願景本人表示認同。交通規劃涉及民生及社會經濟發展，

對市民的日常生活及經濟活動有深遠的影響，特別是東區-2 規劃的目標是宜居、宜行，

而此規劃涉及至 2040 年，因此合理規劃且有計劃策略性地循序漸進，配合區域的各種建

設發展下進行交通設施建設非常重要。從草案的內容所見東區-2 的道路定義由 4 個等級

組成，而道路的寬度普遍比澳門現時的主要道路較寬，可運用的道路資源較充裕，因此

可以有更多的空間對公共道路進行更靈活及多樣化的設計，建議結合澳門半島及氹仔區

多年的交通規劃所得之經驗進一步優化道路設計、設施配置及管理策略，例如在適當有

條件的位置策略性地設立公交專道提升公共交通的通行效率、因應具商業元素/社會活動

的周邊範圍設置足夠停留/等候空間以免影響道路暢順通行等。對於慢行系統，隨著全球

對於環保和健康的重視，非機動車道路網設計也逐漸成為交通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，包

括自行車道的設計，可以促進非機動車出行，減少對環境的影響，提高城市交通系統的

可持續性，因此在相關的配套方面建議多參考國內外的經驗，進一步提升市民在慢行系

統上的體驗。另外，交通建設除配合區內發展有序進行外，亦建議適時透過科技手段協

助對道路情況進行監測、並適時進行階段性的分析、預測、模擬等以利及時對道路網絡、

公共交通等的安排進行適應性的調整及優化，以符合實際的需求。 

 

意見 2 

關於綠色建築及能源節約方面 



 

頁 2 

草案內指出對區內不同用地設有綠化率，鼓勵於建築物作地面綠化、退縮平台綠化、垂

直綠化、天台綠化或設置天台太陽能設備等，這部份主要較著重於建設的硬配置、建築

物建造階段具條件實施的部份。然而，針對城市發展的趨勢，對於城市環境管治、推動

綠色節能、優化用能等是城市可持續發展重要元素，在迎合全球對環境氣候保護計劃、

管治需要及可持續發展的趨勢，長遠應提升至考慮城市運轉全周期的層面，特別是建築

物全周期的運作來作全局性的考慮，建築物可持續有效率的情況下運轉對於城市的可持

續發展有重要的，因此，對於綠色建築節能方面，除了在建造及硬配置方面，應進一步

推動建築物的運作管理方面要措施，例如持續監察建築物的運轉情況，利用科技手段，

如物聯網、大數據分析、人工智能等手段提昇對建築物管理的手段，儘可能讓能源用得

其所，避免浪費及保護環境，此舉措亦能迎合國家對於城市管治信息化、數字化及智能

化的重要發展策略。 

 

意見 3 

區域內建設發展進程規劃 

東區-2 的詳細規劃期限為 2022 年至 2040 年，整個規劃的發展期為 20 年，而從該區的

土地利用功能的分布，除了將來原區內的人口及商業活動外，還涉及其他毗鄰的城市分

區、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及對外往來各種旅遊、經貿等活動的需求，因此東區-2

的定位除迎合澳門在用地空間、社區生活的需要外，還作為對外連接及跨區分流的重要

作用，故此除了要有長遠的城市空間布局、用地功能規劃等之外，在執行實施的過程中

能夠及時循序漸進，按照社會發展的需求、區域發展的步伐、環境變化等逐步推進各種

城市居住、社會設施、基礎建設亦非常重要，適當的安排有助於區域發展的資源有效利

用，並能及時回應社會對城市發展的需求，因此除了有詳細的規劃目標，後續應儘快建

立詳細的執行策略及計劃，以策略驅動發展建設的進程，並從社會需求、房屋政策、經

濟多元發展、綠色社區的推動、濱海門戶的契合、交通規劃的配合等各方面作周詳的綜

合考慮，使各種社會發展的元素得以有效互相配合，以切合城市發展的需求，發揮作用

建立宜居社區。 

 

 

〈完〉 


